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6月29日

	项目名称
	对漳州市科学技术奖励活动中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编    码
	ZZ01KJA-CF-0001

	类    别
	行政处罚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七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抄袭、剽窃他人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由科学技术人员所在单位或者单位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骗取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由主管部门依法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并依法给予处分。 

    违反本法规定，推荐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由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并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科学技术行政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科技外事与成果专利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对漳州市技术市场工作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编    码
	ZZ01KJA-CF-0002

	类   别
	行政处罚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1993年9月24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三条 　 弄虚作假，骗取技术合同登记证明的，由原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撤销登记，通知有关部门追回各种优惠待遇，并可由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剽窃职务技术成果或他人技术成果进行贸易的，由技术市场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受害当事人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出售、转让、介绍禁止进入市场的技术的当事人，由技术市场主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科技外事与成果专利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对漳州市专利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编    码
	ZZ01KJA-CF-0003

	类    别
	行政处罚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专利保护条例》（2004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具虚假检索、评估报告或者在专利申请公布或者公告之前泄露发明创造内容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提供或者隐瞒、转移、销毁与案件有关的合同、证照、图纸、账册、档案等资料或者转移、销毁被登记保存的物品，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对有关行为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知识产权局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对漳州市假冒专利行为行政处罚

	编    码
	ZZ01KJA-CF-004

	类    别
	行政处罚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号）　第六十三条　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福建省专利保护条例》（2004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可以将违法事实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告；为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或者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知识产权局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取缔社会力量未经登记擅自设立科学技术奖

	编    码
	ZZ01KJA-QZ-0001

	类    别
	行政强制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2003年12月20日  国务院令第396号）

第二十三条社会力量未经登记，擅自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的，由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科技外事与成果专利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专利侵权纠纷裁决  

	编    码
	ZZ01KJA-CJ-0001

	类    别
	行政裁决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号）　第六十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福建省专利保护条例》（2004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引起侵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知识产权局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普基地认定

	编    码
	ZZ01KJA-QR-0001

	类    别
	行政确认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福建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三条，从事下列活动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一）经认定出版综合类科技报纸、科技音像制品；（二）经认定的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基地开展的各类科普活动；（三）经认定的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基地非商业用途进口科普影视作品；（四）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科学技术协会、其他有关单位举办的经认定的各类科普活动；（五）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对科普事业的捐赠。科普基地、科普活动等的认定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普活动认定

	编    码
	ZZ01KJA-QR-0002

	类    别
	行政确认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福建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二十三条，从事下列活动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一）经认定出版综合类科技报纸、科技音像制品；（二）经认定的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基地开展的各类科普活动；（三）经认定的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基地非商业用途进口科普影视作品；（四）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科学技术协会、其他有关单位举办的经认定的各类科普活动；（五）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对科普事业的捐赠。科普基地、科普活动等的认定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企业研究开发项目确认

	编    码
	ZZ01KJA-QR-0003

	类    别
	行政确认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第十三条  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项目有异议的，可要求企业提供政府科技部门的鉴定意见书。
《关于贯彻落实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科政[2008]60号）

《漳州市科技局企业研究开发项目确认委员会工作规则》（漳科[2010]16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企业技术创新中心认定

	编    码
	ZZ01KJA-QR-0004

	类    别
	行政确认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三十条 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扶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行政复议

	编    码
	ZZ01KJA-DC-0001

	类    别
	监督检查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主席令第十六号）

第三条依照本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三）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订行政复议决定；（四）处理或者转送对本法第七条所列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五）对行政机关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提出处理建议；（六）办理因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应诉事项；（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研不端行为的投诉和举报受理

	编    码
	ZZ01KJA-DC-0002

	类    别
	监督检查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十一条 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第二十九条 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第四十四条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不得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不得参加、支持迷信活动。 第五十五条 科学技术人员应当弘扬科学精神，遵守学术规范，恪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不得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不得参加、支持迷信活动。

《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９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其他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推进科学技术进步。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使用审批

	编    码
	ZZ01KJA-FX-0001

	类    别
	非行政许可审批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六十条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下列事项的投入：

（一）科学技术基础条件与设施建设；

（二）基础研究；

（三）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作用的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四）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应用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

（五）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

（六）科学技术普及。

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家在经费、实验手段等方面给予支持。

《漳州市市本级科技三项费用管理暂行办法》（漳科[2003]37号、漳财教[2003]56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漳政综[2009]110号十七（一）1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资助项目审批                                

	编    码
	ZZ01KJA-FX-0002

	类    别
	非行政许可审批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六十条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下列事项的投入：

（一）科学技术基础条件与设施建设；

（二）基础研究；

（三）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作用的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四）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应用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

（五）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

（六）科学技术普及。

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家在经费、实验手段等方面给予支持。

《关于印发〈漳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规定〉及〈漳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 漳科[2003]7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与信息产业

	备   注
	漳政综[2009]110号十七（一）2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学技术奖评审

	编    码
	ZZ01KJA-FX-0003

	类   别
	非行政许可审批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十五条 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漳州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漳政〔2000〕综120号）

第五条　漳州市人民政府设立漳州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负责漳州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漳州市科学技术评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漳州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报请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漳州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漳州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作。设立漳州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承担评审奖励日常事务性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科技外事与成果专利科

	备  注
	漳政综[2009]110号十七（一）4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

	编    码
	ZZ01KJA-GL-0001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令第492号）

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第十七条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长期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机关资产采购管理

	编    码
	ZZ01KJA-GL-0002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主席令第六十八号）
《关于漳州市市级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漳政综[2006]112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内部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机关信访工作

	编    码
	ZZ01KJA-GL-0003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国务院信访工作条例 》（2005年1月5日 国务院第431号令）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导致信访事项的矛盾和纠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通过联席会议、建立排查调处机制、建立信访督查工作制度等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应当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听取信访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机关文电办理工作

	编    码
	ZZ01KJA-GL-0004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 ）

第七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是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主管本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并指导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内部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技局直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

	编    码
	ZZ01KJA-GL-005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漳州市市直事业单位招聘人员暂行办法》（漳委办发[2006]24号）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漳委办[2002]48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内部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编    码
	ZZ01KJA-GL-006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8月30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六十九号)

第十条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应当及时公布。

  第十一条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内部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机关车辆管理工作

	编    码
	ZZ01KJA-GL-007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漳州市科技局车辆使用与驾驶员教育管理规定》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内部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初、中级职称评审推荐

	编    码
	ZZ01KJA-GL-008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关于企事业单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经常化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闽职改字[1993]18号）、《关于自然科学研究职务评聘经常化工作的实施意见》（闽科职〔1993〕20号）、《关于自然科学研究职务评聘经常化工作实施意见的补充说明》（闽科职［1995］13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技局所属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初、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推荐

	编    码
	ZZ01KJA-GL-0009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关于企事业单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经常化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闽职改字[1993]18号）、《关于自然科学研究职务评聘经常化工作的实施意见》（闽科职〔1993〕20号）、《关于自然科学研究职务评聘经常化工作实施意见的补充说明》（闽科职［1995］13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市级科技经费预算及分配工作

	编    码
	ZZ01KJA-GL-0010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1994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令第二十一号）

第六条　各部门预算由本部门所属各单位预算组成。

第十七条　各部门编制本部门预算、决算草案；组织和监督本部门预算的执行；定期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内部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技拥军专项项目申报管理

	编    码
	ZZ01KJA-GL-0011

	类    别
	内部管理权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六条　　国家加强跨地区、跨行业和跨领域的科学技术合作，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科学技术进步。国家加强军用与民用科学技术计划的衔接与协调，促进军用与民用科学技术资源、技术开发需求的互通交流和技术双向转移，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公开形式
	不公开

	公开范围
	不公开

	公开时间
	不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技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处理

	编    码
	ZZ01KJA-QT-0001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  国务院令第492号）

第十三条   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漳州市科技局依申请公开信息暂行管理办法》。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长期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福建省创新型试点企业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02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三十条 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扶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关于印发福建省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组织申报首批创新型企业试点的通知》（闽科政[2006]73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优秀科普作品评选备案

	编    码
	ZZ01KJA-QT-0003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福建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学技术、教育、新闻出版和文化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科普作品出版计划，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科普创作，编写科普读物，每年出版一定数量的科普图书、电子和音像制品。开展优秀科普作品评选，评选办法经省科普工作协调制度会议确定后，由省科学技术协会负责组织评选，评选结果报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备案。对评选为优秀科普作品的，向社会推荐，并对其作者和出版单位给予奖励。 

	公开形式
	公开办事指南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技·人才活动周科普活动组织协调

	编    码
	ZZ01KJA-QT-0004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科技活动周”的批复》（国函[2001]30号）

科技部：
    你部《关于拟由国务院决定设立"科技活动周"的请示》（国科发政字(2001)514号）收悉。同意自2001年起，每年5月的第三周为"科技活动周"，在全国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具体工作由你部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二OO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公开形式
	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普工作统计

	编    码
	ZZ01KJA-QT-0005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科学技术部科技统计工作管理办法》（国科发字[2007]620号）

第二条科技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我国科学技术活动的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开展指标研究，发挥科技统计的服务作用、监测作用和导向作用。

第三条部内科技统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管理体系。发展计划司负责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部内各有关司局、直属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公开形式
	政务分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技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审核及监督管理

	编    码
	ZZ01KJA-QT-0006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国科发政字[2000]209号）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主要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成果转让、科技咨询与服务、科技成果评估以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和普及等业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是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需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并依照《条例》及《办法》的规定登记。

第六条　　科学技术部负责指导全国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审查工作，并且负责兴办人之一为全国性社团、单位或其他组织，或需要在民政部登记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审查工作。

县级及其以上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在本辖区同级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审查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福建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评估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07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三十二条 国家鼓励企业开展下列活动：
　　（一）设立内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二）同其他企业或者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联合建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或者以委托等方式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开发；
　　（三）培养、吸引和使用科学技术人员；
　　（四）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或者培训机构联合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吸引高等学校毕业生到企业工作；

　　（五）依法设立博士后工作站；
　　（六）结合技术创新和职工技能培训，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设立向公众开放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场馆或者设施。
《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管理办法》（闽科计[2006]103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福建省级重点生产力促进中心评估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08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管理办法》（闽科高[2003]75号）、《省级重点生产力促进中心管理实施细则（暂行）》（闽科高[2007]23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福建省级重点实验室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09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闽科计[2009]7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福建省区域科技重大项目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10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六十条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下列事项的投入：
（一）科学技术基础条件与设施建设；
（二）基础研究；
（三）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作用的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四）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应用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
（五）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

（六）科学技术普及。
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家在经费、实验手段等方面给予支持。
《福建省区域科技重大项目管理办法》（闽科计[2008]62号）、《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闽科计[2007]86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11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六十条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下列事项的投入：
（一）科学技术基础条件与设施建设；
（二）基础研究；
（三）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作用的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四）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应用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
（五）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

（六）科学技术普及。
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家在经费、实验手段等方面给予支持。
《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闽科计[2007]86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发展计划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推荐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编    码
	ZZ01KJA-QT-0012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三十六条下列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一）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的企业；

（二）投资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与科学技术进步有关的其他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2008]172号）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08]362号）

	公开形式
	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推荐申报福建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

	编    码
	ZZ01KJA-QT-0013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三十六条下列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一）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的企业；

（二）投资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与科学技术进步有关的其他企业。

《福建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试行）》（闽科高〔2007〕21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推荐申报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编    码
	ZZ01KJA-QT-0014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国科发计字［1994］231号）

　第一条火炬计划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科委负责组织实施，旨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一项指导性开发计划。

　第二条火炬计划项目是火炬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火炬计划项目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两种，实行国家和地方两级管理。各地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评审权属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委，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认定立项权属国家科委。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科委火炬办)是国家科委负责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归口管理部门。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15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科发计字[2005]60号）      第二条 科学技术部是创新基金的主管部门，财政部是创新基金的监管部门。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第十条 企业提交的创新基金申请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并经项目推荐单位推荐。推荐单位是指熟悉企业及项目情况的当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推荐单位出具推荐意见之前应征求省级财政部门对项目的意见，并将推荐项目名单抄送省级财政部门备案。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推荐申报福建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

	编    码
	ZZ01KJA-QT-0016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管理暂行规定》（闽科企金〔2007〕6号）十一、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创新资金的主管部门，负责审议和发布创新资金年度支持重点和工作指南。审议创新资金运作中的重大事项，批准创新资金的年度工作计划，并会同省财政厅审批创新资金支持项目，向省政府提交年度执行情况报告等。 十五、凡符合创新资金支持条件的项目，由企业按申请要求提供相应申请材料，申请材料须经项目推荐单位出具推荐意见，推荐单位为地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其中申请贴息的企业，还需提供有关银行的承贷意见。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推荐申报福建省重点科技企业孵化器

	编    码
	ZZ01KJA-QT-0017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闽科高〔2003〕75号）  第十五条　集中各方力量建设一批服务能力较强、服务特色鲜明、服务业绩显著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使其成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骨干力量。省科学技术厅负责省级重点科技企业孵化器（以下简称“省级重点孵化器”）的遴选和管理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推荐申报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编    码
	ZZ01KJA-QT-0018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可以根据需要批准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发展给予引导和扶持，使其形成特色和优势，发挥集聚效应。

《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试行）》（闽科高［2003］30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推荐申报省级重点新产品认定

	编    码
	ZZ01KJA-QT-0019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重点新产品计划管理办法》(闽科计〔1999〕11号)

第十条 每年第一季度申报当年新产品计划项目。 
　　各县（市）的地方企业、科研单位，由项目开发单位通过所在地科委向地（市）科委申报。
　　省直有关部门直属企业、科研单位的项目，由开发单位向省直主管部门科技处申报，或向申报单位所在地科委申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企业、科研单位的民品项目，可向所在地（市）科委申报。
　　申报项目只能选择一个渠道申报，否则取消资格。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科技工业与信息产业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福建省省级技术市场机构认定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20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二十七条 国家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鼓励创办从事技术评估、技术经纪等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引导建立社会化、专业化和网络化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推动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技术交易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福建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1997年10月25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条 各类技术交易场所、技术贸易机构和技术经纪人经依法注册登记，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并向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备案，即可开业。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科技外事与成果专利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申报福建省科学技术奖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21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2002年7月29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82号）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福建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作。第十四条 福建省科学技术奖候选人和候选项目由下列组织或个人推荐：（一）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二）省人民政府各有关组成部门；（三）经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的具备推荐资格条件的其他组织或科学技术专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闽部队、武警部队的福建省科学技术奖候选人和候选项目的推荐，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科技外事与成果专利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科技项目评审

	编    码
	ZZ01KJA-QT-0022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1994年10月26日 国家科委第19号令）

第二条 科技成果鉴定是指有关科技行政管理机关聘请同行专家，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对科技成果进行审查和评价，并作出相应的结论。第五条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归口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国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监督本地区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管理、监督本部门的科技成果鉴定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科技外事与成果专利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省级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认定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23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四十八条 科学技术人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科学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和造就各种专门的科学技术人才，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组织申报国家科技项目（农业类）

	编    码
	ZZ01KJA-QT-0024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传播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申报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编    码
	ZZ01KJA-QT-0025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主席令第六十八号)第四条 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计划部门、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管理、指导和协调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开展国家县（市）科技进步考核工作                              

	编    码
	ZZ01KJA-QT-0026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申报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27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1997年5月2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环境、卫生保健、防灾减灾等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的科学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计划，加快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国科发农社字［2001］193号）

《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管理办法》（国科发社字[2007]112号）

《福建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闽科社〔2007〕77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向省科技厅推荐申报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编    码
	ZZ01KJA-QT-0028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传播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国家星火计划管理办法》(国科发农社字[2002]1号)

第七条　地（市）、县级星火计划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在本地（市）、县政府领导下，积极开展有利于本地区农村科技、经济发展的指导性和服务性工作，负责本地区国家和省级星火计划项目的初审、申报和组织实施工作；编制和管理本级年度星火计划。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向省科技厅推荐申报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

	编    码
	ZZ01KJA-QT-0029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计划，应当体现产业发展的需求。

《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1997年5月2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本行政区域的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组织攻关，引导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促进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向省科技厅推荐申报省级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产业带

	编    码
	ZZ01KJA-QT-0030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计划，应当体现产业发展的需求。

《国家星火计划管理办法》(国科发农社字[2002]1号)　第十二条　各类星火科技示范区和星火重点企业的申报工作，由省及部委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示范区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提出申请，重点星火企业由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具体申报程序和要求，按国科星办字[2001]14号文《关于印发“星火计划八大科技燎原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进行申报。

　　科技部在省及部委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认定，确定实施单位。并对部分认定的示范区和星火重点企业，以项目形式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向省科技厅推荐申报国家级星火重点企业                                        

	编    码
	ZZ01KJA-QT-0036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主席令第八十二号）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计划，应当体现产业发展的需求。

《国家星火计划管理办法》(国科发农社字[2002]1号)　第十二条　各类星火科技示范区和星火重点企业的申报工作，由省及部委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示范区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提出申请，重点星火企业由符合条件的企业提出申请。具体申报程序和要求，按国科星办字[2001]14号文《关于印发“星火计划八大科技燎原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进行申报。

　　科技部在省及部委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初审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认定，确定实施单位。并对部分认定的示范区和星火重点企业，以项目形式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申请审核

	编    码
	ZZ01KJA-QT-0032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专利保护条例》（2004年6月2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专利工作的领导和扶持，促进专利技术实施及其产业化，推动专利事业的发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专利保护资金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资助专利申请和专利技术开发推广。

《福建省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闽科财[2002]74号）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福建省专利保护条例》

	承办科室
	知识产权局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申报省软件产业财政扶持资金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33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2001〕16号）

第三十六条 省信息产业厅对全省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实行行业管理。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信息产业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软件产品登记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34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软件产品管理办法》（2000年10月27日信息产业部令第5号）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改区域内软件产品的管理工作，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国产软件的登记。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软件企业认定机构负责受理本行政区域内国产软件的登记。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信息产业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软件企业认定推荐                                                    

	编    码
	ZZ01KJA-QT-0035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信部联产〔2000〕968号）

第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软件企业认定工作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依申请公开

	公开时间
	依申请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信息产业办公室

	备   注
	


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2010年 6月 29 日
	项目名称
	漳州市高新技术创业孵化基地入驻企业审批                      

	编    码
	ZZ01KJA-QT-0036

	类    别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权力

	项目职权


来源依据
	《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认定和管理办法》（国科发高字[2006]498号）第四条 创业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为入孵企业提供研发、中试生产、经营的场地和办公方面的共享设施，提供政策、管理、法律、财务、融资、市场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以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社会培养成功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

《福建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闽科高〔2003〕75号）第十二条 进入孵化器孵化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新办或技工贸总收入在50万元以下，运行不到2年的企业；2、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经营业务。对单纯从事中介、技术服务、贸易的企业不予接收；3、开发能力较强，以自主开发为主，开发的产品技术水平较高，商品化、产业化前景较好，市场潜力较大；4、企业的负责人是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5、企业产权明晰，有明确的企业章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运行机制较好。   

	公开形式
	政务公开栏/网络

	公开范围
	社会公开

	公开时间
	随时公开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承办科室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备   注
	


